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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轻化工大学 文件  

 

川轻化〔2020〕168 号 

 

四川轻化工大学 
关于印发《四川轻化工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 

制度（试行）》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保证实验教学与科研工作正

常有序运行、确保师生员工生命与实验室财产安全，所制定的《四

川轻化工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

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四川轻化工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试行） 

 

 

四川轻化工大学 

2020 年 11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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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轻化工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强化师生的实验室安全与环

境保护责任意识，普及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安全防

护和应急处理能力，预防事故发生，保证实验教学、科研工作正

常有序运行，确保师生员工生命与实验室财产安全，根据《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教高厅

〔2017〕2 号）和《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检查要点（2019 版）》

目录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 适用范围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校开展教学和科研的全部实验场所。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所有拟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人

员，包括我校本专科生、研究生和申请到我校实验室进行实验的

校外人员。 

第三条 所有拟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须接受相关的安全准入培

训，在熟悉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了解实验室安全状况、掌握实

验室安全知识、具备相应安全防护技能并取得准入资格后，方可

进入实验室开展教学科研活动。 

第二章 制度体系与责任落实 

第四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以下简称国实处）负责校

级实验室安全相关制度的建立与监督执行，负责考核体系的建设，

负责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平台的建设、维护，并负责对实验室安

全准入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年度考核。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945/s7946/201901/W020190125582558984411.docx
http://gzc.sus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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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分为校级实验室安全通识教育、院级

实验室安全教育、实验室级专项安全教育。通过校级实验室安全

通识教育培训与考核后取得准入资格。 

第六条 国实处负责校级实验室安全通识教育平台建设。各学

院根据其学科特性，负责院级实验室安全教育平台建设，具体包

括：制定实验室安全培训和考题内容，落实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

组织学生参加校级实验室安全通识教育和院级实验室安全教育的

学习和考核。实验室负责人负责落实实验室级专项安全教育。 

第七条 学生进入实验室之前，学院须核实其准入资格，未取

得准入资格者不允许进入，否则学校将追究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相

关责任。 

第八条 非本校人员申请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须向国实

处申请学习帐号，完成学习、培训、考试，成绩合格后，方可进

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 

第九条 实验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人员，本人须书面查找原

因，同时学院相关负责人应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找出预防办法，

制定整改措施；如因个人违反有关规定的，须作出相应的检查，

并经再次教育培训获得准入资格后，方可重新进入实验室开展实

验活动。 

第三章 教育内容 

第十条 国家与地方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

政策法规以及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  

第十一条 实验室一般性安全、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置常识。 

第十二条 专业实验室根据专业特点进行相关的专项安全教

育或设备操作规范（流程与注意事项）培训等。 

第十三条 实验室急救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http://gzc.sus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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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在开展对环境有危害的各类实验前，须进行相关的

环境保护知识培训。 

第四章 教育培训与考核方式 

第十五条 国实处与各学院共同组织实验室安全通识教育培

训与考核。 

第十六条 利用网络终端进入“实验室安全准入考核系统”学

习（简称在线学习）。  

第十七条 通过《四川轻化工大学实验室安全手册》、网络或

书刊等形式自行学习实验室安全知识。 

第十八条 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学习考察，参加校内外安全

培训、安全知识竞赛和安全预案的演练等形式学习。 

第十九条 其他形式的分散自主学习。  

第五章 取得准入资格的条件 

第二十条 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取得准入资格。 

（1）利用实验室安全准入考核系统在线学习时间累计达到 6

小时。 

（2）考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90（含）分以上视为合格。 

（3）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获得准入资格。 

（4）获得准入资格者进入实验室后，各学院和实验室须进一

步开展院级安全教育和实验室级专项安全教育。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四川轻化工大学办公室                2020年 11 月 19 日印 

http://gzc.suse.edu.cn/
http://gzc.sus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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